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婦 女 事 務 委 員 會  

 
為 清 潔 工 人 及 保 安 員 推 行 的 「 工 資 保 障 運 動 」  

 
 
目 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委 員 簡 介 為 清 潔 工 人 及 保 安 員 推 行 的 「 工 資 保

障 運 動 」 (下 稱 「 運 動 」 )的 背 景 及 最 新 進 展 。   
 
 
背 景  
 
2. 政 府 於 2006 年 10 1月 起 推 行 「 運 動 」 ， 並 定 於 2007 年 10 月

進 行 中 期 檢 討 審 視 「 運 動 」 的 進 展 ， 及 於 2008 年 10 月 全 面 檢 討 「 運

動 」 的 成 效 。 行 政 長 官 在 2007-08 年 施 政 報 告 中 表 明 ， 如 果 中 期 檢 討

顯 示「 運 動 」的 進 度 未 如 理 想，政 府 會 作 兩 手 準 備，“一 方 面 加 強 推 廣

「 運 動 」， 另 一 方 面 立 即 展 開 最 低 工 資 的 前 期 立 法 工 作 ”。 行 政 長 官 清

楚 表 明 假 若 明 年 十 月 就 運 動 進 行 全 面 檢 討 的 結 果 顯 示 ， 自 願 參 與 的 方

式 成 效 不 彰 ， 當 局 會 在 2008-09 立 法 年 度 盡 快 提 交 條 例 草 案 ， 為 保 安

員 和 清 潔 工 人 立 法 落 實 最 低 工 資 。  
 
 
「 運 動 」 的 進 展  
 
3. 「 運 動 」 的 中 期 檢 討 所 顯 示 的 結 果 不 一 。 一 方 面 ， 參 與 機 構

的 數 目  (截 至 2007 年 11 月 中 ， 共 有 1 060 間 機 構 參 與 「 運 動 」 )及 工

資 不 低 於 相 關 市 場 平 均 水 平 的 工 人 的 比 例  (在 2007 年 第 二 季 ， 全 部

189 500 清 潔 工 人 及 保 安 員 當 中 ， 有 87 800 名 或 46%工 人 工 資 不 低 於

相 關 市 場 平 均 水 平 )實 有 待 改 善。另 一 方 面，清 潔 工 人 及 保 安 員 的 平 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在 「 運 動 」 下 ， 參 與 的 企 業 ／ 機 構 承 諾 ：  

(a)  付 予 清 潔 工 人 及 保 安 員 的 工 資 ， 不 低 於 政 府 統 計 處 （ 下 稱 「 統 計 處 」） 的 《 工 資

及 薪 金 總 額 按 季 統 計 報 告 》 內 相 關 行 業 及 職 位 的 市 場 平 均 工 資 水 平 ； 以 及  
(b)  與 這 些 工 人 簽 訂 書 面 僱 傭 合 約。這 些 工 人 如 需 要 超 時 工 作，則 會 獲 得 適 當 的 補 償。 

為 防 止 工 人 因 服 務 外 判 或 分 判 而 遭 受 剝 削 ， 以 上 安 排 同 時 適 用 於 為 參 與 機 構 提 供 清 潔

及 保 安 服 務 的 外 判 服 務 承 辦 商 及 其 分 判 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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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薪 在 2006 2年 第 二 季 至 2007 3年 第 二 季 期 間 ， 分 別 上 升 了 3.7%4及

4.6% 5。 而 清 潔 工 人 和 保 安 員 的 總 人 數 亦 有 所 增 加 ( 增 加 了 8,100 或

4%)， 亦 並 無 證 據 顯 示 出 現 弱 勢 工 人 (即 年 齡 較 大 者 及 ／ 或 教 育 水 平 較

低 的 人 士 )被 取 代 的 情 況 。  
 
 
未 來 路 向  
 
4. 儘 管 是 否 會 就 最 低 工 資 進 行 立 法 須 待 全 面 檢 討 後 方 會 有 決

定，但 由 現 在 至 2008 年 10 月，勞 工 處 會 加 強 推 廣「 運 動 」，以 爭 取 社

會 各 界 更 多 的 支 持 ； 同 時 也 會 研 究 如 何 改 善 「 運 動 」 的 運 作 ， 使 其 更

具 成 效。新 的 宣 傳 計 劃（ 包 括 全 新 製 作 的 電 視 宣 傳 片 及 電 台 宣 傳 聲 帶 ）

已 於 本 年 10 月 底 展 開。此 外，我 們 也 會 在 明 年 第 一 季 發 出「 徵 收 差 餉

及 地 租 通 知 書 」 時 夾 附 宣 傳 單 張 ， 使 全 港 業 主 ／ 租 客 (超 過 200 萬 名 )
直 接 收 到 宣 傳 資 料 。 我 們 並 會 進 一 步 加 强 針 對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推 廣 工

作 。  
 
5. 與 此 同 時 ， 勞 工 處 會 研 究 一 些 與 繼 續 推 行 「 運 動 」 有 關 的 務

實 課 題；而 如 一 旦 2008 年 10 月 的 全 面 檢 討 顯 示「 運 動 」的 成 效 不 彰 ，

而 需 為 清 潔 工 人 和 保 安 員 推 行 法 定 最 低 工 資 ， 及 在 2008-09 立 法 年 度

向 立 法 會 提 交 條 例 草 案 ， 我 們 也 須 處 理 這 些 事 項 。 有 關 的 議 題 包 括 清

潔 工 人 和 保 安 員 的 定 義 、 對 弱 勢 社 群 的 處 理 、 訂 定 及 檢 討 工 資 水 平 的

機 制 ， 以 及 如 何 有 效 處 理 未 有 業 主 立 案 法 團 的 大 廈 等 事 項 。  
 
 
勞 工 處  
二 零 零 七 年 十 一 月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參 考 基 準 為 2006 年 10 月 的 數 字 ， 即 「 運 動 」 推 出 時 的 水 平 。  
3 2007 年 9 月 底 公 布 的 最 新 數 字 。  
4 在 2006 年 第 二 季，一 般 清 潔 工 的 時 薪 及 月 薪 分 別 為 24.2 元 及 5 042 元。在 2007 年 第 二

季 ， 有 關 數 字 分 別 為 25.1 元 及 5 213 元 。  

5 在 2006 年 第 二 季 期 間 ， 保 安 員 的 平 均 時 薪 則 視 乎 其 輪 值 安 排 ， 由 23.2 元 至 30.6 元 不

等（ 平 均 月 薪 為 6,358 元 至 6,796 元 ）。 在 2007 年 第 二 季 ， 相 應 的 工 資 水 平 分 別 為 23.8

元 至 30.8 元 及 6,407 元 至 7,094 元 。  

  


